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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
承辦人：劉全貴

電話：08-7320415#3674

傳真：08-7323291

電子信箱：a002303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內埔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9月19日
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前字第110461413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請貴校(園)加強教育部函頒之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

園110學年度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管理指引」各

項措施，以維護師生健康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0年9月11日臺教授國字第1100116572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請提醒學校師生及家長，自我留意健康狀況並互相關懷，

確實遵守「生病不上班，不入校(園)」，如出現發燒、咳

嗽等COVID-19疑似症狀，應在家休息避免到校上課(班)，

並儘速就醫，禁止搭乘大眾運輸工具，並落實配合以下防

疫措施：

(一)個人衛生：

１、請家長主動關心子女/學生身體健康，上學前先量測體

溫，如出現發燒、呼吸道症狀或嗅味覺異常或腹瀉

者，應在家休息避免外出。

２、落實入校（園）時及下午上課前師生體溫量測（額溫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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＜37.5℃；耳溫＜38℃）、手部清消及監測健康狀

況，宣導個人應保持良好衛生習慣，勤洗手、遵守咳

嗽禮節。

３、在校期間應落實量測體溫、勤洗手，且除用餐及飲水

外，應全程佩戴口罩。

(二)環境及空間清消管理：

１、每日定期針對教室、各學習場域及相關盥洗等常用空

間進行衛生清潔及消毒，並視使用情形，增加清潔消

毒頻率為2-3次。

２、學校學生交通車與幼童專用車加強車內清消，且應造

冊並落實固定座位。

３、維持各學習場域及用餐環境通風，開冷氣時應於對角

處各開啟一扇窗，每扇至少開啟15公分。

(三)學校及幼兒園推動之課程及活動，採「固定座位」、

「固定成員」實施，並落實課堂點名，以作為日後疫調

之參考。

(四)用餐期間，應維持用餐環境通風良好，以個人套餐並使

用隔板入座或維持社交距離用餐，且不得併桌共餐；用

餐期間禁止交談，用餐完畢落實桌面清潔及消毒。

三、目前國內疫情尚不穩定，請持續加強各項防疫措施，共同

守護校園師生健康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

副本：屏東縣家庭教育中心、屏東縣體育發展中心、本府教育處國民教育科、本府教育

處終身教育科、本府教育處特殊教育科、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、本府教育處教

學發展科、本府教育處學前教育科

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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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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